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97學年度第1學期代理英語教師兼註冊組長第3次甄選簡章

1、 應徵資格：                                                         

（1）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國民小學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或大學以上畢業者。

（2） 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事及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3條、第31條各款之情事。

（三）須具備下列學經歴之一：
1.通過教育部88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

2.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之外國語文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文(語)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各大學專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20學分班者。
3通過TOFEL電腦化適性測驗213分以上、或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者（含通過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語言測驗中心93年度所辦「國民小學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者）。
     （四）持有國外學歷證書者，需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屬實文件及教育部採認之證明文件，始得報名，並不得以切結書方式要求事後補送證明文件。
2、 甄選名額：普通科代理教師1名（英語教師兼註冊組長），代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實際代理之日起至
98年1月31日止。
3、 報名日期：中華民國97年7月29日上午9時至下午16時止。

4、 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臺北市艋舺大道389號）。

5、 報名費：新台幣800元整。

6、 報名方法：攜帶有關證件親自或委託報名。

7、 應繳表件：

（1） 報名表乙份(貼妥本人三個月內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2） 資格證件：請將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後發還。

1. 國民身分證

2. 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服務證明、教師合格證書）

（3） 回郵信封乙個（寄發成績通知）

8、 甄選日期暨方式：採以下方式辦理，凡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錄取標準由本校教評會議決之）。

（1） 資格審查：就應徵者報名表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同人事室進行資格審核

（2） 甄試：97年7月30日（星期三）上午9時，應試者請於當日上午8時50分前至本校
報到，報到後不得離場。
1.試教：每名應試者進行約10分鐘左右之教學演示（教材以低、中年級英語版本為主）

2.口試（涵蓋教育理念、班級經營、教學知能、表達能力、舉止儀容…等）。

9、 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於97年7月30日（星期三），下午二十時前公佈於校門川堂及本校網站，應試者請自行查詢。

（二）錄取者於97年7月31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前至人事室報到，並繳交畢業證書，否則以棄權論，屆時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10、 附則：

（一）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及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二）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簽約後，不得至他校應聘。

（三）擔任本校代理教師期間，應接受學校工作分配、訓練與輔導，同時積極學習，做好教材準備以增進個人教學知能。代理期滿時或留職停薪人員中途復職，應無條件解除代理職務。

中    華    民    國   9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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